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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青少年科技中心
粤青科〔2016〕26 号

关于公布实施《广东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

等科技活动安全管理暂行办法》的通知

各地市以上市、佛山市顺德区青少年科技教育工作机构，有关单位：

为确保广东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、广东省青少年机器

人竞赛等科技活动的安全有序顺利举行，广东省青少年科技

中心和广东省青少年科技教育协会制定了《广东省青少年科

技创新大赛等科技活动安全管理暂行办法》，2016 年 7 月 1

日起实施，现公布如下。

希望各市青少年科技教育机构在组织参加中心或教协

举办的科技活动时，加强师生安全教育，落实安全措施，密

切配合活动组织单位做好各项安全保障工作。

附件：广东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等科技活动安全管理暂行办法

广东省青少年科技中心 广东省青少年科技教育协会

2016 年 6 月 1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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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广东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等科技活动

安全管理暂行办法

根据《广东省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办法》（粤府令

第 210 号）和有关法律法规，为了确保广东省青少年创新大

赛等科技活动的安全有序顺利举行，广东省青少年科技中心

（以下简称中心）和广东省青少年科技教育协会（以下简称

教协）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适用范围

中心和教协主办或承办的各类科技活动，包括广东省青

少年创新大赛、广东省青少年机器人竞赛、广东省青少年科

技创新实践能力挑战赛、广东省青少年虚拟机器人竞赛、广

东青少年科技模型大赛（模拟飞行赛）和广东青少年科普艺

术大赛等科技竞赛，以及全国青少年高校科学营广东营、组

织工作者和科技教师培训交流等各类科普活动，均适用于本

办法。

二、指导思想

中心和教协主办或承办的青少年科技活动遵循安全第

一、预防为主的原则，活动组织单位和师生、家长、评委裁

判、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等参与人员需树立安全意识，制定安

全方案，做好安全措施，履行安全责任，降低安全风险，不

出现重大安全事故，确保活动安全有序顺利举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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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主要内容

安全管理的主要内容包括治安管理、交通安全、消防安

全、医疗卫生、饮食卫生等五大方面。

1.治安管理：（1）确保活动场地和场地布置、活动设

备设施的安全可靠；（2）配置足够安保人员，根据场地大

小控制人流，维护活动现场秩序，及时制止妨碍活动安全的

行为；（3）做好师生家长、评委裁判、工作人员和志愿者

等活动参与人员活动前后、活动期间的人身财产安全。

2.交通安全：（1）做好活动期间参与师生家长、评委

裁判和工作人员、志愿者的交通安全；（2）做好参与活动

的师生家长、评委裁判和工作人员往返活动所在地的交通安

全。

3.消防安全：加强参加活动人员的消防安全教育，确保

活动场地以及宾馆、宿舍等住宿地的用电用火安全。

4.医疗卫生：做好师生家长、评委裁判、工作人员和志

愿者等活动参与人员活动期间的医疗卫生工作。

5.饮食安全：做好师生家长、评委裁判、工作人员和志

愿者等活动参与人员活动期间的饮食安全工作。

四、责任分工

中心和教协主办或承办的青少年科技活动中，活动组织

单位（包括中心、教协、活动承接单位或学校）和带队教师、

家长均为安全责任人，各自承担安全管理责任，评委裁判、

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等其他人员需密切配合，共同做好各项安

全管理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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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中心和教协：作为活动的主要组织实施单位，中心、

教协主要负责安全管理的指导、监督和实施工作。（1）活

动由相关单位或学校承接的，中心和教协负责指导承接单位

制定安全预案、安全工作方案等；负责与承接单位一起，共

同做好活动期间安全管理工作；负责督促参与活动的师生家

长、评委裁判、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做好活动前后的安全管理

工作等。（2）活动由中心、教协直接组织实施的，中心、

教协负责落实活动全程的安全管理工作。

2.承接单位或学校：根据活动的规模大小、时间长短和

区域范围，活动承接单位或学校需密切联系辖区公安、消防、

医疗、卫生等行政主管部门，以及中心、教协等活动组织参

与单位，共同做好安全管理工作，包括（1）做好活动安全

预案、安全工作方案等；（2）做好辖区公安、消防等行政

主管部门的活动报备工作；（3）检查活动场地布置和活动

所需各类设施设备的安全状况，消除安全隐患；（4）做好

活动期间的各项安全管理工作等。

3.委托机构：中心、教协开展的青少年科技活动原则上

采用后勤服务社会化，中心、教协、承接单位或学校等活动

组织单位需委托有资质、有经验的旅行社、车队、住宿宾馆

和饭店，为活动参与人员提供食宿、交通等后勤服务，指导

督促委托单位做好相关安全工作。受托单位须重视师生安全

保障工作，保证车辆行驶安全，确保住宿宾馆治安消防安全，

饮食须符合卫生标准。

4.带队教师和家长：作为学生安全的监护人，带队教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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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家长承担活动前后和活动期间的全程安全管理责任，需切

实履行学生安全第一责任人的职责。（1）认真做好学生参

与活动的安全教育；（2）指导、教育和督促学生做好活动

全程的各项安全工作，确保学生平安前往、快乐参加、开心

回家。

5.其他人员：评委裁判、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等其他参与

人员除了要做好自我安全工作外，还需要配合活动组织单

位，联系师生家长，共同做好活动期间的安全管理工作。（1）

协调活动组织单位做好活动场地和活动设备实施的安全防

备工作，确保活动安全有序举办；（2）活动现场出现安全

问题时，需按照安全预案和安全工作方案的要求，主动、及

时、有效地了解和处理安全问题，并根据问题性质和处理进

展，向组织单位负责人、安全员报告情况，协助组织单位、

安全员共同解决问题，不得出现回避、推诿等不良行为。

五、安全措施

按照安全管理的先后顺序，分别对组织单位、带队教师、

家长和其他人员，明确治安管理、交通安全、消防安全、医

疗卫生、饮食卫生等五大方面的具体安全措施。

（一）活动前的措施

1.中心和教协：（1）印发活动通知时，要求参与活动

的师生家长要加强安全教育工作，建议所在学校购买全程保

险，配合组织单位和工作人员、志愿者共同做好活动前后和

活动期间的安全工作；（2）中心、教协需为参与活动的全

体人员购买活动期间的保险，或督促活动承接单位（学校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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旅行社）购买保险；（3）与活动承接单位或学校共同做好

安全预案和安全管理方案等的制定工作；（4）与活动承接

单位或学校共同加强政府安全主管部门、旅行社、车队、住

宿宾馆和饭店等有关单位的沟通协调，做好活动场地、住宿

宾馆及周边的治安、交通、消防、医疗和卫生等安全筹备工

作；（5）与活动承接单位或学校共同研究确定活动场地布

置和活动设备设施的安全防范措施，特别是安全疏散通道、

用电（火）安全和场地布置安全等；（6）活动指南中编印

主要活动场所的安全疏散通道示意图，以及师生安全要求、

注意事项等安全管理内容。

2.承接单位或学校：（1）对于参与人员超过 500 人的

大型活动，承接单位或学校需要请示当地政府召开活动筹备

协调会，与辖区公安、交通、消防、医疗和卫生等政府主管

部门研究制定安全预案和安全工作方案，落实安全工作措

施。对于小型活动，承接单位或学校需结合实际制定安全预

案和安全工作方案，向辖区公安、交通、消防、医疗和卫生

等政府部门报备、汇报活动有关情况；（2）做好学校校园

的治安、交通、消防、医疗和卫生等安全防范措施，重点是

明确安全总负责人、各活动场所的安全负责人和安全员，编

制活动主要场所的安全疏散通道示意图，明确出现安全问题

时的处理措施，检查活动场地布置的安全性能，检查活动、

消防、医疗、卫生所需设备设施的备置情况和安全性能；（3）

活动参与人员在学校饭堂饮食时，学校需协调卫生检疫部门

做好饭堂卫生安全工作，提供外购餐饮服务的单位需具备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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饮卫生标准，确保用餐安全。

3.委托机构：受托旅行社需做好（1）旅行社导游和工

作人员的安全教育工作，包括自身安全注意事项、出现安全

意外时的处理程序和方法等；（2）指导督促车队、住宿宾

馆和饭店制定治安、交通、消防、医疗、卫生等安全预案，

落实安全措施，确保车辆行驶安全以及住地范围内的治安和

房内消防卫生安全，保证饭店餐饮卫生安全。

4.带队教师和家长：（1）建议参与学校购买师生家长

的全程人身交通保险；（2）出发前加强学生的安全教育工

作，要求学生遵守法律法规和活动的相关规定、组织纪律，

指引学生安全问题的处理方法。如无家长陪同的学生，组织

单位或学校可向家长发放家长通知书，告知家长活动的目

的、时间、地点及注意事项，请家长配合学校做好自己子女

的安全教育工作；（3）选定符合资质的旅行社或车队提供

后勤服务保障；（4）确保参与师生身体健康，备置常用药

品，对身体特殊者需作特别安排；（5）抵达活动现场后，

师生家长需详细了解活动场地的基本情况，熟悉消防安全疏

散通道，配合工作人员做好用火用电的安全保障。

5.其他人员：（1）确保参与活动时身体健康和出行安

全，身体特殊者需事先与组织单位报告，备置所需药品；（2）

需详细了解活动场地的基本情况，熟悉消防安全疏散通道，

督促参与师生家长做好用火用电的安全保障。

（二）活动期间的措施

活动期间，所有参与人员均应高度重视安全工作，紧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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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之弦，确保活动安全顺利有序举行；组织单位和委托机

构的主要负责人、带队老师和家长需确保手机 24小时畅通

状态；出现火灾等重大突发事件需疏散时，参与人员需保持

冷静，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安排，按照先学生后成人的顺序进

行疏散，不拥挤，不推撞，避免次生事故；如遇漏电、触电

等事故，应第一时间关闭电源，或使用安全方法将触电者远

离电源，并对触电者进行救治。

1.中心和教协：（1）中心、教协需派出 1-2名工作人

员全程现场跟进活动，及时协调和处理安全问题；（2）协

调其他组织单位、委托机构做好活动参与人员的各项安全工

作；（3）督促参与师生和家长加强安全管理工作。

2.承接单位或学校：（1）对于大型活动，承接单位或

学校应配合政府有关部门做好活动场所、住宿宾馆等治安、

消防、交通、医疗、卫生等安全管理工作，建议现场备置消

防车和医务车，以防突发事件；（2）所有活动中，承接单

位和学校的安全总负责人、安全人员、医务人员和电工均需

驻守在各自岗位上，现场第一时间协调和处理突发事件；（3）

安全人员要定时巡查活动现场，有效控制人流，确保安全通

道畅通，及时发现整改安全隐患。

3.委托机构：（1）受托旅行社应尽快熟悉活动日程安

排，掌握参与人员和住宿宾馆周边的情况，及时提醒各项安

全注意事项，指正整改可能出现的安全隐患；（2）车队司

机应定时检查车辆安全状况，安全驾驶，确保人员乘车安全；

（3）住宿宾馆应该做好住地的安全内保工作，加强巡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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禁止学生晚上私自外出。住宿房间不放置危险用具，不放置

危害青少年健康的物品，保证用电安全，严防盗窃事件；（4）

饭店应确保用餐食品的卫生安全。

4.带队教师和家长：（1）活动期间，带队老师和家长

必须全程跟进学生活动进展，不得中途离开活动区域；（2）

活动期间，应履行学生“后勤部长”的责任，做好学生交通

出行、饮食健康、防盗防抢、防止打架斗殴等工作，时刻关

注学生一举一动，活动全程不得私自带学生外出游玩、访友；

（3）严禁学生活动期间或空闲时间，私自外出校园或住宿

宾馆购物、游玩、访友。确需外出，须有教师或家长陪同；

（4）带队老师和家长应配合活动组织单位和委托机构的安

全人员、工作人员，共同做好活动的安全工作，听从指挥，

服从安排。

5.其他人员：评委裁判、工作人员和志愿者除做好本职

工作外，还需协助组织单位共同做好活动安全保障工作。（1）

活动期间，留心观察安全问题，及时发现安全隐患，第一时

间要求师生整改，或通知安全人员处理；（2）出现火灾、

触电等重大安全事件，或人员身体疾病、事故伤害时，评委

裁判、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应该主动承担“后备安全员”的职

责，现场配合安全人员做好应急处理工作。

（三）事故处理措施

如在中心、教协组织开展的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出现重大

安全事故，应遵循如下原则。

1.生命安全：首先确保活动参与人员特别是学生的生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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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，其次才是财物安全。出现人员身体伤害或疾病时，应

立刻通知现场医务人员进行救治，并根据人员伤害程度，拨

打 120 通知医院前来现场，或安排车辆送院救治。

2.学生为重：出现重大火灾等安全事故时，应以学生为

重，必须首先疏散参与活动的未成年学生，现场的成年人应

保持冷静，协助安全人员、工作人员、志愿者等有序疏散。

3.事故报告：出现重大火灾等安全事故后，由中心、教

协、承接单位或学校等组织单位负责向县级以上安监部门和

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报告，并组成事故处

理工作小组，协助安监部门或主管部门组织事故救援，做好

事故现场保护和事故处理工作。

六、其他

1.在筹备各类青少年科技活动时，中心和教协应将本办

法告知承接单位（学校）、委托机构、评委裁判等有关单位

和人员。

2.本通知在广东省青少年科技教育服务平台（www.gdkj.org.cn）

通告参与活动的师生家长，望师生家长知悉执行。

3.本办法由广东省青少年科技中心和广东省青少年科

技教育协会制定实施，自 2016 年 7 月 1日起实施，解释权

归中心和教协。


